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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上海理工大学科研计划项目尾款 

或结余经费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理工〔2014〕102 号 

上海理工大学科研计划项目尾款 

或结余经费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科研计划项目经费的管理与使用，根据国家教

育部“教技〔2012〕14 号”、“教监〔2012〕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就“《上海理工大学科研计划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办法》，上理工〔2013〕

193 号”文件中“科研计划项目尾款或结余经费的处理”进行补充说明，特制

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研计划项目，特指科研经费来源性质属于中央或地

方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财政资金的研发类项目和被确认为科研计划项目属性

的社会服务类项目。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在办理离职、退休或返聘等手续时，需由项目负责人

或学校指定一名在职人员负责管理使用尾款或结余经费。若未指定在职人员管

理，则终止使用该项目的尾款或结余经费。 

第四条  验收或结题项目的尾款或结余经费，上级管理部门有规定的，按

上级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上级管理部门没有规定的，按如下办法执行： 

（一）2009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立项的科研计划项目，其尾款或结余经费

的使用有效期为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半年内有效。有效期之后分如下二种情况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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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尾款或结余经费额度<3 万元以下的项目。一般情况下，终止使用该项目的尾

款或结余经费并由学校统筹用于内涵建设。 

2.尾款或结余经费额度≥3 万元以上的项目。设置为期二年的过渡期，过渡期

内该项目的尾款或结余经费，一般情况下由学校统筹并用于重新立项且按学校科技

专项经费管理。过渡期之后，一般情况下终止使用该项目的尾款或结余经费并由学

校统筹用于内涵建设。 

（二）2010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立项的科研计划项目，其尾款或结余经费的使用

有效期为自验收或结题之日起二年内有效。有效期之后分如下二种情况处理： 

1.尾款或结余经费额度<3 万元以下的项目。一般情况下，终止使用该项目的尾

款或结余经费并由学校统筹用于内涵建设。 

2.尾款或结余经费额度≥3 万元以上的项目。设置为期二年的过渡期，过渡期

内该项目的尾款或结余经费，一般情况下由学校统筹并用于重新立项且按学校科技

专项经费管理。过渡期之后，一般情况下终止使用该项目的尾款或结余经费并由学

校统筹用于内涵建设。 

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解释权归属科技处。 

 

 

 

具体通知见下页 



 

- 3 - - 4 - 

 
 

学院举行“一流学科培育项目”验收答辩会 

 

根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生物医学工程经费管理办法》，2013 年 6 月，学院遴选了 13 个

在岗培育项目，并给予每个项目 5 万元的经费资助，项目的执行期限为一年。 

2014 年 7 月 2 日，在综合楼 C 区 305 会议室，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对培育项目进行了验收答

辩。除 2 位教师由于特殊情况外，其余 11 位教师全部参加了答辩。验收结果为：7 项优秀（A）、

4 项合格（B）、2 项暂缓结题。 

在这 13 个在岗培育项目中，有四位教师【崔海坡、陈明惠、林勇、张建国】获得了“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达到了设立培育项目的预期目的。 

 


